
- 1 - 

市税务局与市注协共同举办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市税务局与市注协共同举办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市税务局与市注协共同举办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市税务局与市注协共同举办个人所得税经营所

得汇算清缴申报辅导培训得汇算清缴申报辅导培训得汇算清缴申报辅导培训得汇算清缴申报辅导培训    

    

为更好地向广州地区的注册会计师行业传达个人所得税经

营所得的汇算清缴工作的最新政策及要求，广州市税务局个人所

得税处与广州注协专门组织了汇算清缴申报辅导培训，130 多位

广州地区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合伙人和财务人员参加了

培训。 

 

市税务局个税处副处长桂萍莅临讲解与指导。桂萍副处长详

细地讲解了个人所得税中经营所得纳税的文件依据、应纳税额计

算、费用处理、扣除项目与申报手续等税务事项，并就注册会计

师行业重点问题及疑点、难点进行的介绍，强调了依法纳税对企

业的重要性。 



- 2 - 

 

根据有关规定，2022 年纳税人的经营所得需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办理汇算清缴，参会的事务所纷纷表示本次培训的举办

正当其时，让大家能更规范和便捷地开展有关纳税申报工作。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3 年 3 月 15 日  

  


